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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

第 3/2014號法律

建築業職安卡制度

立法會根據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第七十一條

（一）項，制定本法律。

第一條

標的

本法律訂定建築業職安卡制度，以確保在建築工地

或工程地點參與施工的人士具備建築業安全施工的基

礎知識。

第二條

適用範圍

一、本法律適用於所有在建築工地或工程地點參與施

工的人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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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上款所指的建築工地或工程地點是指經七月十九

日第44/91/M號法令核准的《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》規範

的所有地盤或地點。

第三條

定義

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，下列用語的含義為：

（一）“建築業職安卡”是指由勞工事務局發出的，用

以證明持有人具備建築業安全施工基礎知識的文件；

（二）“建築業職安卡訓練課程”，下稱訓練課程，是

指受訓者學習建築業安全施工基礎知識的課程；

（三）“建築業職安卡重溫課程”，下稱重溫課程，是

指建築業職安卡持有人重溫及鞏固建築業安全施工基礎

知識的課程。

第四條

發卡制度

一、勞工事務局具職權向完成訓練課程或重溫課程且

被該局評為合格者，以及參加由該局舉辦的建築業職安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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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考試且成績合格者發出有效期為五年的建築業職

安卡。

二、參加由勞工事務局舉辦的建築業職安卡公開考試

但成績不合格者，須按情況參加上款所指的相關課程。

三、建築業職安卡的式樣由公佈於《澳門特別行政區

公報》的行政長官批示核准。

第五條

報讀課程及參加公開考試的條件及限制

一、下列人士均可報讀訓練課程及重溫課程，以及參

加公開考試，但不影響下款規定的適用：

（一）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；

（二）獲准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且獲許可於建築工

地或工程地點提供工作的非本地居民。

二、上款所指的人士不得既報讀訓練課程或重溫課

程，同時又參加公開考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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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條

課程範圍

一、訓練課程及重溫課程包括理論、實踐及考試三部

分，內容主要包括建築業安全施工規定、工作危害與預防

措施，以及個人保護措施的認識及實習。

二、訓練課程及重溫課程的大綱由公佈於《澳門特別

行政區公報》的行政長官批示訂定。

第七條

補發建築業職安卡

一、如遺失或損毁建築業職安卡，其持有人應向勞工

事務局申請補發。

二、申請人須就上款所指的補發建築業職安卡繳付費

用，金額由公佈於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》的行政長官批

示訂定。

三、補發的建築業職安卡的有效期與原卡的有效期

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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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條

義務

一、不論是否屬僱員身份，所有在建築工地或工程地

點參與施工的人士均須：

（一）持有有效的建築業職安卡；

（二）應勞工事務局勞動監察人員的要求出示有效的

建築業職安卡。

二、僱主只可僱用持有有效的建築業職安卡的人士在

建築工地或工程地點工作。

第九條

非參與施工的人士

一、非參與施工的人士在知悉潛在的危險且在經七月

十九日第44/91/M號法令核准的《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》

第二條b項所定的具資格人員帶領下，方可在建築工地或

工程地點進行活動。

二、上款所指的人士進入建築工地或工程地點時，須

採取經七月十九日第44/91/M號法令核准的《建築安全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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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章程》第十篇所定的個人保護措施，而其途經處亦須

採取該章程第十一篇所定的集體保護措施。

三、直接負責管理建築工地或工程地點的實體須在第

一款所指的人士進入有關建築工地或工程地點前對其作出

識別，並記錄其個人資料、停留的日期、時段及原因，以便

在勞工事務局勞動監察人員要求時出示。

四、上款的規定不適用於參加工程的奠基、平頂或其

他類似儀式的人士。

五、第一款及第三款的規定不適用於為執行法定職務

而進入建築工地或工程地點的公務人員。

第十條

罰款

違反本法律的規定屬行政違法行為，並科下列罰款：

（一）違反第八條第一款（一）項的規定，未持有有效

的建築業職安卡而在建築工地或工程地點參與施工的人

士，科澳門幣五百元罰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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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違反第八條第二款的規定，僱用未持有有效的

建築業職安卡的人士在建築工地或工程地點工作的僱主，

按違法行為所涉及的每一僱員，科澳門幣一千五百元至

七千五百元罰款。

第十一條

累犯

一、屬違反第八條第二款規定的情況，在違法行為的

處罰決定轉為不可申訴後一年內再作出相同性質的違法

行為，視為累犯。

二、如屬累犯，上條（二）項所定罰款的下限提高四分

之一，而上限則維持不變。

第十二條

法人的責任

一、法人，即使其屬不合規範設立者，無法律人格的社

團及特別委員會，均須對其機關或代表以其名義且為其集

體利益而作出本法律所規定的違法行為承擔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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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如行為人違抗有權者的明示命令或指示而作出行

為，則排除上款所指責任。

三、第一款所指實體的責任不排除有關行為人的

責任。

第十三條

繳納罰款的責任

一、違法者為法人時，其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以任何

其他方式代表該法人的人，如被判定須對有關違法行為負

責，須就罰款的繳納與該法人負連帶責任。

二、如對無法律人格的社團或特別委員會科處罰款，

則該罰款以該社團或委員會的共同財產支付；如無共同財

產或共同財產不足，則以各社員或委員的財產以連帶責任

方式支付。

第十四條

罰款及費用的歸屬

科處罰款及補發建築業職安卡費用的所得，屬社會保

障基金的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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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條

職權

科處罰款屬勞工事務局局長的職權。

第十六條

程序

一、如發現作出行政違法行為，勞工事務局須組成卷

宗及提出控訴，並將控訴通知違法者。

二、控訴通知內須訂定十五日的期限，以便違法者提

出辯護。

三、罰款須自處罰決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繳付。

四、經十月四日第52/99/M號法令核准的《行政上之違

法行為之一般制度及程序》補充適用於本法律所定的處罰

制度。

第十七條

過渡規定

勞工事務局在本法律生效前已發出的建造業職安卡，

其效力等同於本法律的建築業職安卡，且繼續有效，直至

有效期屆滿為止。



10

第十八條

個人資料的處理

勞工事務局根據第8/2005號法律的規定，在行使本法

律所賦予的職權的必要範圍內，與其他擁有適用本法律所

需的相關資料的公共實體進行個人資料的處理及互聯。

第十九條

生效

本法律自公佈後滿一百八十日起生效。

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通過。

立法會主席 賀一誠

二零一四年四月二日簽署。

命令公佈。

行政長官 崔世安


